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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部分條

文。

附修正「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部

分條文

部　　長　王美花

經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部分條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條文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以下簡稱

受影響產業）如下：

　　一、製造業。

　　二、服務業。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產業。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事業（以下簡稱

受影響事業），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之營利事業、無上述登

記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或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得免辦理登記之

小規模商業。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起至一百十年十二月止，任連續二個月之

月平均或任一個月，較下列比較基準期間之一，營業額減少達百分之

十五，經主管機關、受主管機關委任、委託之機關（構）或金融機構

認定屬實：

　　（一）一百零七年同期。

　　（二）一百零八年同期。

　　（三）一百零八年下半年之月平均。

　　（四）一百零九年內任連續二個月之月平均或任一個月。

　　（五）一百十年內任連續二個月之月平均或任一個月。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期間。

　　本辦法所稱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指受影響事業中，合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第二條所定實收資本額或經常僱用員工數基準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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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所稱艱困事業，指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符合下列要件

者：

　　一、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或無上述登記而有稅

籍登記，從事製造業、製造業相關之技術服務業、專業國際貿易服務

業及會展產業之營利事業。

　　二、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至三月間之營業額，較一百零九年同期或同

月、一百零八年同期或同月、一百零七年同期或同月之營業額減少達

百分之五十。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依不同產業規定應符合之要件。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或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

記之下列營利事業，主管機關得認定為本辦法所稱艱困事業：

　　一、從事前項第一款產業，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四月至六月間之營業額減

少達前項第二款所定基準，且符合同項第三款規定。

　　二、從事商業服務業，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至七月間任一個月之營業

額，較一百十年三月至四月月平均或一百零八年同月之營業額減少達

百分之五十；或於一百十年八月一日為中央政府公告之應關閉營業場

所。

　　三、從事會展產業，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至九月、十月至十二月間之

營業額較一百零九年同期或同月、一百零八年同期或同月、一百零七

年同期或同月之營業額減少達百分之五十。

　　前項第三款規定，由主管機關視預算執行、疫情發展及產業受影響情形認

定。

第五條之一　　依第三條第五項第二款前段認定之艱困事業，主管機關得以員工人數乘以

新臺幣四萬元計算補貼額度，提供一次性營業衝擊補貼；其屬中央政府公告應

停業之艱困事業，於停業期間有按月給與員工薪資未達基本工資之情形者，上

開補貼額度應按未達基本工資員工人數以每人新臺幣三萬元之基準轉發員工，

另由就業安定基金加發員工生活補貼新臺幣一萬元。

　　艱困事業於前項補貼期間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

補貼，並追回已撥付之款項：

　　一、違反前項後段規定，未將補貼額度按未達基本工資員工人數以每人新

臺幣三萬元之基準轉發員工。

　　二、離職員工人數逾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比例。

　　三、違反勞工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

　　四、解散、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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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五、其他主管機關公告之情事。

第五條之二　　依第三條第五項第二款後段認定之艱困事業，主管機關得提供下列一次性

停業補貼：

　　一、事業補貼：以員工人數乘以新臺幣一萬元計算。

　　二、員工補貼：每人新臺幣三萬元。

　　前項艱困事業於主管機關公告期間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

銷或廢止補貼，並追回已撥付之款項：

　　一、違反勞工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

　　二、解散、歇業。

　　三、其他主管機關公告之情事。

第　九　條　　同一筆貸款得適用前三條所定二種以上之利息補貼者，其補貼期間不得重

疊。

　　前六條及第十四條第七款之薪資補貼、營運資金補貼、營業衝擊補貼、停

業補貼、利息補貼及保費補貼，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助、補貼或津貼性質相

同者，應擇一適用，不得重複。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零九年七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三月十八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

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六月四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年六月三日施

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年九月二

十八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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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疫情險峻，致國內製造業、服務業等產業

受創嚴重，甚至發生營運重大困難，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

困振興特別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規定之授權，於一百零九年三月十二日訂

定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於同年四月二十日、八月三十一日及一百

十年三月十八日、一百十年六月四日修正。 

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一百十年五月起，

陸續發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第二級警戒、第三級警戒，後並隨疫

情發展逐步調整各項防疫措施及應關閉或開放之營業場所，而至一百十

年七月二十七日降為第二級警戒，仍有部分商業服務業之營業場所持續

關閉。為對因營業場所應予關閉而產生營運困難之商業服務業提供停業

補貼，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新增商業服務業於一百十年八月一日為中央政府公告之應關閉

營業場所者，得認定為艱困事業。（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增訂商業服務業停業補貼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二） 

三、明定停業補貼亦不得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補助、補貼或津貼性質相

同者重複領取。（修正條文第九條） 

四、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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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
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受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

（以下簡稱受影響產

業）如下： 

一、製造業。 

二、服務業。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之產業。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

發生營運困難之事業

（以下簡稱受影響事

業），應符合下列要

件： 

一、依法辦理公司登

記、商業登記、有

限合夥登記之營利

事業、無上述登記

而有稅籍登記之營

利事業，或依商業

登記法第五條得免

辦理登記之小規模

商業。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九年一月起至一百

十年十二月止，任

連續二個月之月平

均或任一個月，較

下列比較基準期間

之一，營業額減少

達百分之十五，經

主管機關、受主管

機關委任、委託之

機關（構）或金融

機構認定屬實： 

（一）一百零七年同

期。 

（二）一百零八年同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受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

（以下簡稱受影響產

業）如下： 

一、製造業。 

二、服務業。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之產業。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

發生營運困難之事業

（以下簡稱受影響事

業），應符合下列要

件： 

一、依法辦理公司登

記、商業登記、有

限合夥登記之營利

事業、無上述登記

而有稅籍登記之營

利事業，或依商業

登記法第五條得免

辦理登記之小規模

商業。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九年一月起至一百

十年十二月止，任

連續二個月之月平

均或任一個月，較

下列比較基準期間

之一，營業額減少

達百分之十五，經

主管機關、受主管

機關委任、委託之

機關（構）或金融

機構認定屬實： 

（一）一百零七年同

期。 

（二）一百零八年同

第五項第二款修正。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一百

十年五月起，陸續發布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第

二級、第三級警戒，中央

政府公告關閉相關營業場

所，後並隨疫情發展逐步

調整各項防疫措施及應關

閉或開放之營業場所；至

疫情指揮中心自一百十年

七月二十七日調降疫情警

戒為第二級，並依一百十

年七月二十九日衛生福利

部公告修正第二級疫情警

戒標準及防疫措施裁罰規

定，仍有部分屬商業服務

業之營業場所，如休閒娛

樂場所、K 書中心等持續

關閉。為對因營業場所應

予關閉而產生營運困難之

商業服務業提供停業補

貼，並能與行政院各部會

辦理紓困 4.0 之認定期間

五月至七月區分，爰明定

一百十年八月一日為中央

政府公告應關閉營業場所

之商業服務業營利事業

者，得認定為艱困事業。 



第 3頁/共 7頁 

 

期。 

（三）一百零八年下半

年之月平均。 

（四）一百零九年內任

連續二個月之月

平均或任一個

月。 

（五）一百十年內任連

續二個月之月平

均或任一個月。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之期間。 

本辦法所稱受影響

中小型事業，指受影響

事業中，合於中小企業

認定標準第二條所定實

收資本額或經常僱用員

工數基準之事業。 

本辦法所稱艱困事

業，指受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影響，而符合下

列要件者： 

一、依法辦理公司登

記、商業登記、有

限合夥登記，或無

上述登記而有稅籍

登記，從事製造

業、製造業相關之

技術服務業、專業

國際貿易服務業及

會展產業之營利事

業。 

二、中華民國一百十年

一月至三月間之營

業額，較一百零九

年同期或同月、一

百零八年同期或同

月、一百零七年同

期或同月之營業額

減少達百分之五

十。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依

不同產業規定應符

合之要件。 

期。 

（三）一百零八年下半

年之月平均。 

（四）一百零九年內任

連續二個月之月

平均或任一個

月。 

（五）一百十年內任連

續二個月之月平

均或任一個月。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之期間。 

本辦法所稱受影響

中小型事業，指受影響

事業中，合於中小企業

認定標準第二條所定實

收資本額或經常僱用員

工數基準之事業。 

本辦法所稱艱困事

業，指受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影響，而符合下

列要件者： 

一、依法辦理公司登

記、商業登記、有

限合夥登記，或無

上述登記而有稅籍

登記，從事製造

業、製造業相關之

技術服務業、專業

國際貿易服務業及

會展產業之營利事

業。 

二、中華民國一百十年

一月至三月間之營

業額，較一百零九

年同期或同月、一

百零八年同期或同

月、一百零七年同

期或同月之營業額

減少達百分之五

十。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依

不同產業規定應符

合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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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辦理公司登

記、商業登記、有限合

夥登記，或無上述登記

而有稅籍登記之下列營

利事業，主管機關得認

定為本辦法所稱艱困事

業： 

一、從事前項第一款產

業，於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四月至六月

間之營業額減少達

前項第二款所定基

準，且符合同項第

三款規定。 

二、從事商業服務業，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

年五月至七月間任

一個月之營業額，

較一百十年三月至

四月月平均或一百

零八年同月之營業

額減少達百分之五

十；或於一百十年

八月一日為中央政

府公告之應關閉營

業場所。 

三、從事會展產業，於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

七月至九月、十月

至十二月間之營業

額較一百零九年同

期或同月、一百零

八年同期或同月、

一百零七年同期或

同月之營業額減少

達百分之五十。 

前項第三款規定，

由主管機關視預算執

行、疫情發展及產業受

影響情形認定。 

依法辦理公司登

記、商業登記、有限合

夥登記，或無上述登記

而有稅籍登記之下列營

利事業，主管機關得認

定為本辦法所稱艱困事

業： 

一、從事前項第一款產

業，於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四月至六月

間之營業額減少達

前項第二款所定基

準，且符合同項第

三款規定。 

二、從事商業服務業，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

年五月至七月間任

一個月之營業額，

較一百十年三月至

四月月平均或一百

零八年同月之營業

額減少達百分之五

十。 

三、從事會展產業，於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

七月至九月、十月

至十二月間之營業

額較一百零九年同

期或同月、一百零

八年同期或同月、

一百零七年同期或

同月之營業額減少

達百分之五十。 

前項第三款規定，

由主管機關視預算執

行、疫情發展及產業受

影響情形認定。 

第五條之一 依第三條第

五項第二款前段認定之

艱困事業，主管機關得

以員工人數乘以新臺幣

第五條之一 依第三條第

五項第二款認定之艱困

事業，主管機關得以員

工人數乘以新臺幣四萬

配合第三條第五項第二款

新增後段艱困事業之認定

方式，爰修正本條文以資

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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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萬元計算補貼額度，

提供一次性營業衝擊補

貼；其屬中央政府公告

應停業之艱困事業，於

停業期間有按月給與員

工薪資未達基本工資之

情形者，上開補貼額度

應按未達基本工資員工

人數以每人新臺幣三萬

元之基準轉發員工，另

由就業安定基金加發員

工生活補貼新臺幣一萬

元。 

艱困事業於前項補

貼期間內，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

銷或廢止補貼，並追回

已撥付之款項： 

一、違反前項後段規

定，未將補貼額度

按未達基本工資員

工人數以每人新臺

幣三萬元之基準轉

發員工。 

二、離職員工人數逾主

管機關公告之一定

比例。 

三、違反勞工相關法律

且情節重大。 

四、解散、歇業。 

五、其他主管機關公告

之情事。 

元計算補貼額度，提供

一次性營業衝擊補貼；

其屬中央政府公告應停

業之艱困事業，於停業

期間有按月給與員工薪

資未達基本工資之情形

者，上開補貼額度應按

未達基本工資員工人數

以每人新臺幣三萬元之

基準轉發員工，另由就

業安定基金加發員工生

活補貼新臺幣一萬元。 

艱困事業於前項補

貼期間內，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

銷或廢止補貼，並追回

已撥付之款項： 

一、違反前項後段規

定，未將補貼額度

按未達基本工資員

工人數以每人新臺

幣三萬元之基準轉

發員工。 

二、離職員工人數逾主

管機關公告之一定

比例。 

三、違反勞工相關法律

且情節重大。 

四、解散、歇業。 

五、其他主管機關公告

之情事。 

第五條之二 依第三條第

五項第二款後段認定之

艱困事業，主管機關得

提供下列一次性停業補

貼： 

一、事業補貼：以員工

人數乘以新臺幣一

萬元計算。 

二、員工補貼：每人新

臺幣三萬元。 

前項艱困事業於主

管機關公告期間內，有

 一、本條新增。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已隨疫情發展逐步

調整各項防疫措施及

應關閉或開放之營業

場所；為協助疫情警

戒降為第二級後，為

中央政府公告應關閉

營業場所之商業服務

業因應營運困難，爰

於第一項明定補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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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

機關得撤銷或廢止補

貼，並追回已撥付之款

項： 

一、違反勞工相關法律

且情節重大。 

二、解散、歇業。 

三、其他主管機關公告

之情事。 

業停業期間各項營運

等支出，以員工人數

乘以一萬元計算；並

提供該等事業員工補

貼，每人以三萬元計

算，經事業造冊後，

由本部撥付員工。 

三、考量中央政府因疫情

發展公告關閉營業場

所，停業事業在停業

期間僱用人力將受停

業期間長短及相關經

營因素影響，且因停

業期間，員工收入銳

減，若為謀求生計轉

任其他工作，為保障

其生存權及工作權，

不宜予以限制，故不

要求事業之離職人數

不得超過一定比例，

惟事業仍不得有違反

勞工相關法律且情節

重大、解散、歇業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情形，爰於第二項

明定其有違反相關情

事者，主管機關得撤

銷或廢止補貼，並追

回已撥付之款項。 

第九條 同一筆貸款得適

用前三條所定二種以上

之利息補貼者，其補貼

期間不得重疊。 

前六條及第十四條

第七款之薪資補貼、營

運資金補貼、營業衝擊

補貼、停業補貼、利息

補貼及保費補貼，與其

他政府機關所定補助、

補貼或津貼性質相同

者，應擇一適用，不得

重複。 

第九條 同一筆貸款得適

用前三條所定二種以上

之利息補貼者，其補貼

期間不得重疊。 

前五條及第十四條

第七款之薪資補貼、營

運資金補貼、營業衝擊

補貼、利息補貼及保費

補貼，與其他政府機關

所定補助、補貼或津貼

性質相同者，應擇一適

用，不得重複。 

配合主管機關辦理第五條

之二之停業補貼，明定停

業補貼亦不得與其他政府

機關所定補助、補貼或津

貼性質相同者重複領取，

爰修正第二項文字。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

第五項新增，配合修正條

文第三條第五項第二款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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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

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三月十八日修正

發布條文，自一百十年

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六月四日修正發

布條文，自一百十年六

月三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修

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

年九月二十八日施行。 

十五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

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三月十八日修正

發布條文，自一百十年

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六月四日修正發

布條文，自一百十年六

月三日施行。 

正及新增第五條之二條文

之執行日期，明定本次修

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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